河青发〔2010〕15号
关于印发《河池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
办公室人员分工及职责》的通知

各县（市、区）团委：

为加强对我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工作的协调和指导，更好地推进“希望水池”建设，经研究，成立河池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办公室。现将《河池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办公室人员分工及职责》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根据工作分工和职责，进一步加强上下左右之间的沟通联络和协调，确保高效顺利完成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任务。

                            共青团河池市委员会
2010年6月8日
河池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办公室
人员分工及职责
为明确职责,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我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各项任务顺利完成，现将河池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办公室人员分工及职责明确如下：

    一、办公室主任  杨 哲
（一）领导和主持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办公室全面工作；

（二）协调各县（市、区）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工作；

（三）审核、签发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办公室文件及其有关重要材料；

（四）落实团区委以及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

二、办公室成员   施 展
（一）协助办公室主任工作，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

（二）负责与共青团广西区委以及市大石山区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大会战指挥部办公室具体对接与联络；

（三）负责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项目规划、有关文件、工作总结及有关重要材料的起草工作；
（四）负责统计、汇总、上报各县（市、区）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进度等情况，做好督查调研等工作；
（五）完成办公室主任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办公室成员   廖文全
（一）负责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的宣传报道工作；
（二）完成办公室主任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办公室成员   韦 丽
（一）负责市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管理工作；
（二）完成办公室主任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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